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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制修订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0年 11月 19日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203573-Q-339。本标准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339)组织起草并归口，委托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201)执行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等，本

标准计划于 2022 年完成。

2 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根据归口单

位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单位的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和制定了标准编

制工作方案，并按照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要求开展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

阶段、报批阶段的各项工作。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按照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排的研制计

划，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组织骨干企业成立了起草工作组。2020 年 12 月起，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根据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

作安排，组织骨干企业成立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均为长期从事农业机械产品

生产、设计、检测、标准化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熟悉标准化工作。工作组成立后，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

责任落实到人，进行调查研究，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初步确定了本标准涉及的主

要内容。为规范农业机械产品的使用安全性要求，起草工作组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

和目前我国国内机械类安全标准要求和农业机械现有标准的安全要求和下一步管理

需求，参考了 ISO 4254《农业机械 安全》系列标准和欧盟 2006/42/EC 机械产品的

健康和安全指令的技术要求，确保标准的技术要求与国际标准保持同一水平。在此

基础上，起草了《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初稿。形成《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

范》初稿后，为体现标准修订的科学、公开与公正，标准起草工作组人员对农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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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骨干生产企业、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和有关农机检测试验人员的意见和实地调研，

充分考虑了不同农业机械产品使用特点，以及不同农业机械产品与其他标准的协调

一致。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22 日，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标准工作组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团体先后两次召开了工作组的强制性标准研讨

会和标委会内部的研讨会。按照会议的研讨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农业机

械 安全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制定中，参考了GB 10395.1—2009、GB 10395.2—2010、

GB 10395.5—2013,GB 10395.6—2006、GB 10395.7—2006、GB 10395.8—2006、GB

10395.9—2014、GB 10395.10—2006、GB 10395.12—2005、GB 10395.14—2006、

GB 10395.15—2006、GB 10395.16—2010、GB 10395.17—2010、GB 10395.18—2010、

GB 10395.19—2010、GB 10395.20—2010、GB 10395.21—2010、GB 10395.23—2010、

GB 10395.24—2010、GB 7681—2008等多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按照以

下原则考虑标准的整合制定：

1）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

2）充分考虑农业机械在使用、运输等过程中保障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3）反映国内外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并与现行的国家政策、法规及相关国家标准

协调一致。

2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机械的安全基本要求、风险评估、技术规范，适用于保证农业

机械操作者及其他作业人员安全的产品技术检查。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规定了制造商开展安全性风险评估并减小风险的要求。制造商是农业机械产

品的设计主体，也是产品安全质量的直接责任承担者，为引导制造商从产品的设计

阶段充分考虑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规定了应按

照预定使用范围对所制造或提供的农业机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对人员安全和健康

产生的损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发生的概率，并通过对设计、制造、运输、安

装、使用、回收等过程的系统分析，通过迭代改进、减小风险的方式，达到降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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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目的。

2）规定了农业机械的一般安全要求和按照识别的重大危险的安全要求。考虑到

农业机械产品种类众多，规定了不同农业机械产品的共性安全要求，在预定使用条

件和可合理预见的误用的情况下，在生产制造、运输、装配和拆卸、使用、维修或

保养、报废和拆解等环节，消除农业机械危险或将剩余风险充分减小至可接受范围

的要求，包括使用必备的防护装置、保护措施、专用设备和附件、使用说明书、个

体防护设备等措施。同时，参考 ISO 4254《农业机械 安全》系列标准和欧盟

2006/42/EC 机械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指令的安全要求，以及我国现有的 GB/T 10395.1

中对重大危险的分类，分别对机械危险、电气危险、热危险、噪声危险等 19 类重大

危险分类规定了相应的安全要求。

3）规定了移动式农业机械的安全要求。考虑到移动式农业机械产品行驶或作业

过程中的危险性相对于固定是农业机械更大，结合我国现有的 GB/T 10395.1 中对重

大危险的分类分别，对产品在作业、行驶、维护保养等过程中存在机械危险、电气

危险、热危险、人类功效学危险等涉及的 21 类重大危险分类规定了相应的安全要求。

4）规定了不同种类农业机械产品的特殊安全要求。针对第 5、6、7章中对不同

农业机械产品的一般要求、通用要求还可能存在对具体农业机械产品的安全性要求

不能覆盖部分具体产品，或者按照一般要求、通用要求可能不适用具体产品实际作

业、运行安全要求的情况，在第 8 章中规定了涉及耕整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

管理和植保机械、收获机械等 13 类农业机械产品的安全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农机装备是机械工业重点领域之一，是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广泛应用于农田作

业耕、种、播、收、运输、加工的各个环节，农业机械的发展为农村农业发展提质

增效做出了巨大贡献。农业机械的安全性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

运行的底线问题，是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行动计划

（2015-2016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7号）、《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技

术评估方法》的建立新型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要求，《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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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来的 20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了精简整合，充分考虑了农业机械中直接关系

人身安全和人体健康的要求。

《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在解决标准精简整合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了我国

现行的安全性要求的协调统一以及与国际先进标准体系的同一水平。按照目前我国

农业机械种类繁多，包括耕整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和植保机械、收获机

械等 14大类产品。本次精简整合强制性标准严守底线思维，对直接涉及安全、健康

的、风险较大的、出现危险频次较高的内容做出规定要求；同时，也充分考虑标准

的统一、共性管理和具体的、突出安全风险的控制。并参考了国际上 ISO 和欧盟的

有关安全性的技术管理文件，保证了与国际先进标准体系的同一水平。

三．重要技术内容分析和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重要技术内容分析

（1）规定了进行风险评估的要求和程序。结合 ISO 标准和 EC 指令对农业机械

产品安全性，以及目前农业机械产品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引导制造商从产品

的设计、制造阶段充分考虑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规定了应按照预定使用范围对所制造或提供的农业机械进行风险评估和减小风险的

方式。风险评估和风险减小应按下列顺序实施：

a）确定农业机械产品的各种限制，包括预定使用和任何可合理预见的误用；

b）识别农业机械产品可能生产的危险及其相关的危险状态；

c）对识别的危险和危险状态结合危险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进行风险估计；

d）评价风险，并决定是否需要减小风险；

e）按照“三步法”优先顺序消除危险或减小剩余风险。

在风险评估的详细方法和风险减小方法考虑到包括但不限于 GB/T 15706，因此

将 GB/T 15706 以注中的方式给出。

（2）规定了对机械危险的防护安全要求。在机器在作业、运行、运输、维护保

养中忽视机械安全发生接触是最常见的危险事件。因此，在进行整合修订时，重点

考虑了在农业机械在作业、维护、运输等状态下防护装置和保护措施。包括用于保

护人员免受运动中的传动部件的防护装置，用于保护操作者在作业过程中免受运动

部件产生危险的防护装置或保护装置的相关要求，以及操作装置锁定措施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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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规定了存在残留风险时采用安全标准、使用说明书等减小残留风险的措施。

对移动式农业机械，着重考虑了机器在使用、维护保养中，处于操作者工作位

置或维修保养位置可能存在的危险。例如规定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操纵机构的操纵力

与间隙之间的要求：所需操纵力不小于 100 N 的手动操纵机构，与机器外轮廓或与

相邻机器部件间的最小间隙 a为 50 mm（见图 1）。所需操纵力小于 100 N 的操纵机

构周围最小间隙应为 25 mm。该要求不适用于指尖操作的操纵机构（如，按钮、电开

关）。如图 1所示。

单位为毫米

1——手动操纵机构；

2——相邻机器部件。

a——最小间隙

图 1 手动操纵机构的周围间隙

同时，对于具体的农业机械产品，结合该危险对人员安全和健康产生的损害和

危害的严重程度，以及发生的概率确定了适宜该产品的安全要求。例如对玉米摘穗

台规定，旋转工作件（例如刀具）与捡拾装置或防护杆外缘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150

mm，最大高度为 300 mm。中置割刀的侧端应进行防护，防护罩应延伸至工作件尖端

回转圆外至少 3 mm（见图 2）。



6

1——防护装置（顶部）

2——工作部件的刀尖回转圆

3——防护装置（侧端）

4——防护杆

图 2 工作部件水平布置的中置式切碎器

（3）规定了消除或减小电气危险或辐射危险的安全要求。由于农业机械大型化、

复合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明显，电气安全也是农业机械非常重视的安全性要求。

包括电源、电缆线、电磁干扰、过载保护、接地等方面的要求。针对使用 220 V 以

上电压的农业机械产品，着重规定了电气安全的相关要求。例如对排灌泵及泵机组

对防触电保护、泄漏电流、防潮（水）性、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过载保护、接地

装置、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穿通绝缘距离、耐热、阻燃和耐漏电起痕等方面做出

要求。对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穿通绝缘距离，明确了“对工作电压小于或等于 250

V 的金属件之间的穿通绝缘距离，如果它们是由附加绝缘隔离的，则不应小于 1.0 mm；

如果它们是由加强绝缘隔离的，则不应小于 2.0 mm。对额定电流超过 25 A 的电器接

线柱与金属外壳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9.5 mm”。

（4）规定了消除或减少由操纵系统产生危险的的安全要求。包括操纵装置位置、

操纵力、位移量、标识、避免操作的干扰或干涉、操作优先程度等要求。对于移动

式农业机械，对牵引式机械、悬挂式机械或半悬挂式机械规定，当牵引式机械、悬

挂式机械或半悬挂式机械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运转时，需要操作者站在地面上操

作的手动操纵机构与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的最小水平距离不小于 5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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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发动机的起动装置规定，防止发动机在下列情况下起动的装置：

——牵引传动系统在空挡或停车位；或

——牵引离合器松开；和

——主离合器（动力输出）松开。

对发动机的停机装置规定，应提供发动机停机装置，它应：

——不需操作者持续施力即可停机；

——在其处于“关闭” 或“停机”或“off”或“stop”位置时，只有经人工

操作恢复到正常位置后才能重新起动发动机。

另外，结合具体农业机械产品特点，针对容易出现操作事故的产品操纵机构做

出规定。例如手扶耕耘机的操纵机构规定：

操纵主传动的操纵机构使耕耘机倒退时，要求由沿传递传动方向连续动作实现，

并且在松开操纵机构后能自动回到空档位置。

对自走式耕耘机，在耕整部件作业时，主传动机构应能接合或分离。

机器操纵手柄上应有操作者手离开手柄后，使刀片自动停止运转的装置。

如果使分离状态的起动系统接合时，操作者处于图 3 所示的危险区内，则机器

应安装一种防止在发动机（电动机）起动中使车轮和／或工作部件转动的装置。例

如该装置使发动机只有在变速杆处于空档位置且工作部件分离时才允许起动。危险

区为一纵向带，宽度由工作部件或装置的工作幅宽限定，向前延伸，向后至工作部

件或装置的覆盖物外侧 550 mm 处。

发动机不应装用松散绳带操纵的起动器。

图 3 未挂倒档操纵机器起动装置时的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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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定了消除或减少由驾驶员/操作者使用说明不充分产生危险的安全要求。

包括机器上的信息和警告内容、剩余风险的警告、标牌标志和使用说明书的有关安

全要求，并在后续的相应内容进行具体要求。例如，在第6章明确了使用说明书的内

容包括以下内容：

——制造商的名称和详细地址；

——机器的名称；

——机器的综合描述；

——机器使用、维护、修理和检查功能所需的图样、图表和说明；

——操作者使用操作者工作台的信息；

——机器预定使用的描述；

——经验表明可能发生不应使用机器的情况；

——装配、安装和装置连接的说明，包括图样、图表、连接方式、底座名称或

将其安装在机器上的名称；

——操作者工作位置噪声排放值的信息，降低噪声和振动安装说明；

——保养和使用机器的说明，如需要，还应包括操作者的培训信息；

——采取本质安全设计措施、防护装置和附加保护措施，仍存在剩余风险的信

息；

——由使用人采取的保护措施的说明，必要时还应包括需要的个人防护设备；

——可安装在机器上的工具的基本特征；

——在使用、运输、装配、报废时的拆解、试验、可预见的故障时，机器满足

稳定性要求的条件；

——在运输、操纵、存放中确保安全的说明，并给出机器的质量以及通常需要

单独运输各部件的质量；

——发生事故或故障时采取的操作方法，如果可能发生堵塞，能够安全清楚堵

塞所采取的操作方法说明；

——由使用者进行调整和维护操作的说明以及能够观察到的预防性维护方法；

——用于安全调整和维修的说明，包括在操作期间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如果备用件可能影响操作者安全和健康，对备用件的说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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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的非电离辐射，应包括对操作者或暴露者辐

射伤害的相关信息。

在第7章中针对移动农业机械的特点规定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包括：

a) 正确安装和拆卸方法；

b) 与拖拉机的匹配性，例如挂接系统、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挂接点的垂直

载荷、发动机功率、稳定性，包括需要更换驱动轴和/或 PIC 防护装置时的

说明，这些说明应清晰、简洁，并保持所更换元件的安全水平。使用时，信

息应包括：

— 动力输出万向节连接方式；

—PIC 端连接方式；

—与 PIC 防护装置兼容的防护装置的最大允许直径；

— 允许的锁定系统类型（s）；

— 防止过载保护装置的类型和设置；

— 传输的能量和速度；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长度和调整长度的步骤。

c) 悬挂式机具的重量（包括其载荷）可能影响拖拉机的操纵性和稳定性，以及

评估稳定性的方法；

d) 全部操纵机构的描述和功能，包括所使用标志符号的解释；

e) 如何调整驾驶员座椅的位置以与操纵机构形成符合人机工效学的位置关系

并减轻人体受到的振动；

f) 发动机的起动和停机方法；

g) 紧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方法;

h) 对操作过程中被卷入运动部件采取的预防措施；

i) 停机时保证稳定性的支撑装置的使用；

j) 机器维护和保养的一般要求以及特殊工具的使用方法；

k) 保养和维护期间，将机器部件保持在举升位置所用装置的使用；

l) 更换液压锁定系统所用软管的有关信息；

m) 附属部件的人工操作方法；

n) 关于牵引和举升机器正确的方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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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如何判定外伸支架是否安全地处于运输位置的方法的信息；

p) 与高架高压电线相关的危险，如果机器最大工作高度高于 4.0 m，则包括机

器最大工作高度的规格。

q) 噪声发射值；

r) 振动值；

s) 使用蓄电池的相关危险；

t) 燃料箱加注燃料的相关危险；

u) 千斤顶的使用方法及使用位置，包括牵引杆使用的千斤顶和支撑装置；

v) 由动力输出轴驱动在固定状态下运行的设备的防止万向节传动轴脱开措施

使用方法的信息；

w) 轮胎规格和充气压力；

x) 如何更换工作液体的说明；

y) 附加信息：

1) 机器的预定使用方式；

2) 机器的初始设定（除非该项工作将由经销商完成）；

3) 防火警示；

4) 物料流/作业过程导致堵塞的清除。

z) 有关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装置中所使用的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的信息。

2、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研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联合骨干企业和骨干检验检测机构，经实地

考察和调研，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目前我国国内机械类安全标准要求和农业机械

现有标准的安全要求和下一步管理需求，参考了ISO 4254《农业机械 安全》系列标

准和欧盟2006/42/EC机械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指令的技术要求，确保标准的技术要求

与国际标准保持同一水平。针对我国农业机械涉及耕整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

管理和植保机械、收获机械等13类农业机械产品，在安全性方面存在的21类重大危

险的分类规定了相应的安全要求。

经调研和研讨证明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是现有，符合行业实际情况，能够体

现出我国当前农业机械的安全质量技术水平，调研结果表明本标准规定的技术内容

能够用于引导、规范农业机械产品在生产、设计、检测、管理等各环节控制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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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对提高农业机械产品的安全质量，做好服务“三农”工作具有推动作用。经

调研和分析本标准的规定合理、有效、可行，能够用于指导和规范农业机械安全技

术性能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农业机械的安全性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线问题，

是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在解决

标准精简整合的基础上，重点考虑了我国现行的安全性要求的协调统一以及与国际

先进标准体系的同一水平。本次精简整合强制性标准严守底线思维，对直接涉及安

全、健康的、风险较大的、出现危险频次较高的内容做出规定要求；同时，也充分

考虑标准的统一、共性管理和具体的、突出安全风险的控制。并参考了国际上 ISO

和欧盟的有关安全性的技术管理文件，保证了与国际先进标准体系的同一水平。

通过《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的整合修订，为农业机械的安全性的设计、

制造、运输、使用、维护和保养等环节提供技术规范，为农业机械的提质增效和推

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农业机械的设计、选型、安全和产品

验收提供了依据，规范市场竞争，保护守法产品生产企业的利益，增强制造商在设

计、制造中规范对产品的安全意识，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安全技术性能、保护操作者

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其安全技术水平的提升。通过标准的实施，更好地筑牢农机

装备安全底线，更好地服务现代化农业生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在考虑适宜我国的市场状况、管理需求的基础上，参考了

ISO 4254《农业机械 安全》系列标准和欧盟 2006/42/EC 机械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指

令的技术要求，整体上与这些标准的安全要求保持了同一水平。

本标准在制定中没有参照参考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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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农业机械领域，农业机械标准体系。本标准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现行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内容。对产品的安全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

准，并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保持一致，以保护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标准所涉及的内

容与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能协调一致。

本标准与本领域相关现行强制性标准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通过会议、函调等方式普遍征求了生产企业、检验

检测机构、行业协会等各方面的意见，标准的内容得到大家的认可，无重大分歧意

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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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正式发布后，加强宣贯工作，并在产品研发、制造、流通、使用、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等质量控制工作中使用该标准，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

施。

建议自本标准公布之日起，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组织相关

标准化管理单位、质检机构、生产企业进行标准宣贯，以推动标准实施的广度和深

度。

十一、废止现行标准的建议

建议自《农业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实施之日起，废止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7681

—2008，同时将 GB 10395.1—2009、GB 10395.2—2010、GB 10395.5—2013,GB 10395.6

—2006、GB 10395.7—2006、GB 10395.8—2006、GB 10395.9—2014、GB 10395.10

—2006、GB 10395.12—2005、GB 10395.14—2006、GB 10395.15—2006、GB 10395.16

—2010、GB 10395.17—2010、GB 10395.18—2010、GB 10395.19—2010、GB 10395.20

—2010、GB 10395.21—2010、GB 10395.23—2010、GB 10395.24—2010 等 19 项强

制性国家标准转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二、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农业机械安全技术规范”。按照 GB/T1.1—2020 对文件名称

的要求，为使项目名称清晰体现出引导元素和主体元素，将项目名称调整为“农业

机械 安全技术规范”。

标准原起草牵头单位名称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2021年该单位完

成了公司制改制，并于 2021年 10 月，办理了相关更名手续，更名为“中国农业机

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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